
因應禽流感醫療(事)機構感染控制建議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第五組

摘要
2003年在亞洲西南方禽鳥感染H5N1病毒爆發流行，目前疫情已擴散到世界各地。2003年12月起已有許多國家傳出人類感染禽流感的案例，雖然目前該病毒尚未發展出有效的人傳人感染模式，各醫療(事)機構正面臨照護禽流感病人的挑戰。

世界衛生組織(WHO)為了協助所有國家的醫療機構因應禽流感的疫情，在2004年3月發布了第一版的醫療機構感染控制指引，並在2006年的2月及4月配合目前的疫情等級兩度發布修正版本，提醒全球的健康照顧工作者在照護禽流感病人時，應有適當的感染控制防護措施以降低禽流感病毒在健康照顧工作者、機構內的病人與訪客間傳播的可能性。

本次修訂的重點：除了將2004版七章七附錄大幅增加為廿一章十個附錄，針對醫療機構可能遭遇的困難與需注意的問題巨細靡遺的提供詳細的建議，並新增了：醫療機構的職責、職場安全規範、HCW的訓練裝備與健康監測、 …等許多重要的章節或細則。此外在防護裝備的使用、特殊隔離對象陪病規定、隔離病房不足時的替代建議、家庭醫院化、集中照護、照護人員應固定、減少隔離區域內非必要的陳設、推廣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重視民眾通視教育等議題都有詳細的討論。
前言

2003年在亞洲西南方禽鳥感染H5N1病毒爆發流行，目前疫情已擴散到世界各地，世界衛生組織2006年7月4日公佈的人類禽流感疫情資料顯示，全球已有歐、亞、非州等地區十個國家發生了229例人類禽流感確定病例，其中131例死亡。雖然截至目前尚未傳出禽流感病毒人傳人的案例，而且尚無證據證實禽流感病毒會藉由空氣傳播或是飛沫的媒介使人類感染，也無法推估未來病毒的演化禽流感病毒人傳人的模式為何。面對當前已有人類感染高致命性的禽流感病毒的狀況，而且該病毒仍有可能經由基因突變或重組後具有在人與人之間傳播的能力，基於落實禽流感作戰防治政策三大策略與四道防線當中的傳染病阻絕手段以及保全醫療體系，推動加強疑似病例與確定病例的感染控制預防措施是必要的。

當健康照顧工作者在照護禽流感病人時，應有適當的感染控制防護措施以降低禽流感病毒在健康照顧工作者、機構內的病人與訪客間傳播的可能性。

適用狀況與對象

本份感染控制指引適用於目前之疫情期，即有人類禽流感感染個案，但無證據有顯示持續性的人傳人傳染途徑。

適用的對象包括：各級主管機關的政策規劃者、醫療(事)機構管理者、感染控制工作者、職業健康專家、直接照護提供者以及其他與病患照護有關的專業人員。雖然這些建議主要是針對住院病患的醫療(事)機構，仍可適用於其他病患照顧的單位。指引內的建議可以因當地環境、地方需求以及受限於資源不足而需要作修改，並且鼓勵所有健康照護機構依據實際的可行性，適用性而審慎的回顧指引內的建議並加以修正成內化為機構內部防範人類禽流感的重要指引。

重要的建議

個人防護裝備選擇的觀念修正，導入風險評估的觀念，強調在決定醫療照護或可能接觸到疑似病患的工作人員所需穿著使用的裝備之前，應考量接觸與暴露的風險。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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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要事項

一、 不論是否照護禽流感疑似病例，當照護有急性呼吸道症狀的發燒病人時，即應使用標準的防護措施。臉部的防護與手部的清潔衛生是最重要的防護項目亦是首要工作。

二、 當與禽流感疑似或確定病例直接接觸時，應該使用完整的防護措拖(標準防護措施、接觸傳染防護措施與空氣傳染防護措施另加上眼部防護裝備)。

三、 並非所有的醫療(事)機構皆能使用空氣傳染防護措施，當提供禽流感病人醫療照護時，至少需配備標準防護措施、接觸傳染防護措施與飛沫傳染防護措施，另外加上眼部防護裝備。當資源充足允許時，應先採用空氣傳染防護措施。

個人防護裝備(PPE)及手部衛生查檢表之建議

一、 進入禽流感病人的病房或區域時，必須穿上個人防護裝備：

1. 乾淨、非無菌、長袖的隔離衣。

2. 當可能接觸到病人的血液、體液、排泄物或分泌物時，需在隔離衣外另加上一塑膠圍裙。

3. 乾淨、非無菌、雙手能靈活運動的手套，穿戴時手套需覆蓋住隔離衣的袖口。

4. 臉部的防護、眼罩或護目鏡。

5. 高效過濾口罩：美規NIOSH認證的N95口罩、歐規的FFP2或同等級的口罩，若無法獲得高效過濾口罩，使用外科口罩替代。

二、接觸病人前應小心穿上個人防護裝備，穿上後應避免裝備的調整以降低自我污染或感染的可能性。

三、脫下個人防護裝備時應小心，以避免自我污染或感染的可能性。

四、不論是否穿戴手套，接觸病人前後或碰觸任何受污染的物品後應注意手部衛生。

1. 穿上個人防護裝備前、脫下手套後及卸下個人防護裝備時應立即洗手。

2. 洗手時應以肥皂和清水沖洗，並以毛巾擦乾或者使用含有酒精的洗手液乾洗手。

3. 當雙手有明顯的髒污時，使用肥皂與清水清潔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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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層級醫療(事)機構基本感染控制建議：照護有急性呼吸道症狀的發燒病人時，採用標準防護措施與飛沫傳染防護措施。

二、呼吸道衛生/咳嗽禮儀：有呼吸道症狀的病人咳嗽時應以口罩或衛生紙掩口，並且加強洗手。

三、早期發現與通報禽流感個案：當病人曾在禽流感疫區停留二週的時間、曾經接觸疫區的禽鳥或禽流感的病人，並且開始出現急性呼吸道症狀與發燒時，應考慮感染禽流感的可能性。

四、針對禽流感疑似與確定病例隔離防護措施：如果情況允許，將病人安置於負壓隔離病房。人員進入隔離病房前，必須採用完整的防護措施(標準防護措施、接觸傳染防護措施與空氣傳染防護措施)。

五、額外的防範措施以降低禽流感病毒在醫院內傳播：限制接觸禽流感病人的人數，包括醫護人員、家屬及訪客。

六、醫療(事)機構檢體採集、運送與處理：採集檢體時，需使用完整的防護措施。檢體運送至實驗室的過程需採用標準防護措施。醫療(事)機構實驗室需遵守最高等級的生物安全規範。

七、家屬、訪客的建議：限制接觸病人的家屬與訪客人數，且探視病人需採用完整的防護措施。

八、醫療(事)機構內病人的運送：禽流感病人應戴上外科口罩。健康照顧工作者運送病人時應穿戴防護衣及手套。

九、到院前的照護：與禽流感疑似病例接觸應採用完整的防護措施。

十、廢棄物處理：將可能受禽流感病毒污染的廢棄物視為醫療廢棄物處理。

十一、餐飲用具：採用標準防護措施。

十二、被服與布單：採用標準防護措施；避免甩動病人使用的被服與布單。

十三、環境清潔與消毒：禽流感病毒能在一般環境下存活數小時至數天的時間，使用標準的醫院消毒劑即可使其活性降低。禽流感病人病房每天至少消毒一次，常碰觸的表面應加強清潔次數。

十四、照護病人的設備：照護禽流感病人應採用用過即丟的器械，若器械需重複使用，應做好清潔與消毒的工作。

十五、禽流感感染控制防護措施執行期間：

1. 成人(12歲以上)：應持續執行到退燒後7天。

2. 兒童(12歲以下)：自發病日起21天內應持續執行感染控制防護措施。

十六、病人出院：如果禽流感病人仍具感染力(出院後仍在上述建議感染控制防護措施執行時間內)，訓練家屬在家裡應做好適當的感染控制防護措施。

十七、健康照顧者的建議：追蹤曾接觸禽流感病人的健康照顧者的健康狀況。抗病毒的預防方法應遵照當地的政策規定。應鼓勵接種季節性的流感疫苗。

十八、醫療(事)機構管理者的管理措施：應對健康照顧工作者進行有關禽流感的在職教育、訓練及風險的溝通(risk communication)。應有足夠的醫事人力與個人防護裝備。

十九、當資源有限時，個人防護裝備的採用先後順序：臉部的防護(眼、鼻、口)及手部衛生為首要工作。

二十、醫療(事)機構硬體設施管理：如果無法將每位禽流感病人安置於獨立病房，同室治療的病人(cohort patients)在隔離病房內應間隔1公尺以上。資源允許時，病房應具有負壓設施。

廿一、死亡病患的照護：安全的處理禽流感病患的遺體程序應與一般解剖程序一致。一般來說，在解剖室作業接觸到受感染的物質，特別是體表濺起的物質，其危險性較吸入感染性的物質高。然而，如果禽流感病患在病毒仍具有感染力的期間內死亡，病毒仍會存於肺部，在解剖肺組織或解剖時會產生顆粒較小的氣霧時(例如使用電鋸、清洗腸子)，需要配戴額外的呼吸防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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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禽流感的背景

附錄二、人對人A型季節性流感的傳播 

附錄三、標準防護措施和感染途徑為基準的防護措施
附錄四、呼吸道的防護措施 

附錄五、國家感染控制計畫 

附錄六、空氣傳播(負壓)隔離病房 

附錄七、消毒劑的使用 

附錄八、有關接觸病禽或其他動物的建議 

附錄九、抗流感病毒藥物的預防性投藥 

附錄十、類流感疾病HCWs健康監控的樣張   
因應禽流感H5N1醫療機構感控指引知識檢測和參考資料網站
有關H5N1感控指引相關中英文全文資料、教育訓練教材及宣導重點單章均已刊載於疾病管制局全球資訊網/流感防治網/感染控制專區。歡迎自行下載參考運用。網址：http://flu.cdc.gov.tw/vaccine_content.asp?data_id=2619
為便利各級單位與個人學習效果評量，疾病管制局另設有知識檢測專區，提供2006年WHO感控指引及一般感染控制相關議題之測驗題庫。歡迎自行前往參加測驗。網址：http://203.65.72.43/slow/CA/LoginByCard.asp，一般民眾可點選訪客專用→測驗→WHO禽流感感控指引試卷→開啟試卷→輸入個人暱稱即可參加測驗(成績不納入計算)。醫事人員如欲保留成績記錄，可以由上述網址以醫事人員卡或身分證字號登錄進入鍵入個人資料，參加測驗(即可建立個人學習成績歷史檔)
致謝：本次「因應禽流感，包括人類A型流感(H5N1):醫療(事)機構感染控制指引」承疾病管制局醫院感染控制諮詢委員會召集人張上淳主任及18位專家諮詢委員、醫院感染管制學會理事長顏慕庸處長、感染症醫學會理事長劉永慶主任等協助專業審查。本局防疫醫師潘至信、詹珮君、陳燕琬、陳如欣、楊効偉、洪敏南及楊祥麟科長等分別就解剖病理、臨床醫療、感染控制、題庫製作與中文譯稿等協助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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